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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浙0784民初7043号

永康市芝英增益电器配件厂、胡伟东、杨林
芳：本院受理原告应燕与被告永康市芝英增益电
器配件厂、胡伟东、杨林芳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一、判令被告永康市芝英增益电器配
件厂偿还原告代偿款人民币 30 万元并支付利息
损失（自 2017 年 6 月 13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偿还之
日止）；二、判令第一款中被告永康市芝英增益电
器配件厂不能清偿部分，由被告胡伟东、杨林芳
各承担三分之一；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表、风险诉讼提
示、民事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判后答疑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7年12月28日下午13时40分在本院东门四
楼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7331号
吕 泽 亮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108167916，住浙江省永康市唐先
镇新村 268 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吕泽亮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在保证担保的最
高债权限额 3700 万元的范围内对浙江日久工贸
有限公司向原告所借的借款本金 32788002.7 元
及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 2017
年 8 月 21 日约 900 万元）和律师费 611500 元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合议庭人员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 2017 年 12 月 29 日 9 时 40 分在本院东门
四楼7号审判庭开庭审，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作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6943号
周庆宁、周振友：本院受理原告应上达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二被告偿还原
告欠款 829161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
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上午9

时00分，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象珠人民法
庭二楼二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2017）浙0784民初7303号
潘翠娥：本院受理原告陈鹤神与你、陈根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220500 元并支付利息、赔偿逾期利息损失（其中
本金 2 万元的利息从 2017 年 2 月 27 日起按月利
率 2%计算；其中本金 8 万元的利息从 2017 年 3
月 30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其中本金 3 万元的
利息从2017年4月27日；其中本金2万元的逾期
利息损失从 2017 年 5 月 25 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本金 2 万元的
利息从 2017 年 6 月 13 日按月利率 2%计算；其中
本金 1 万元的利息从 2017 年 6 月 23 日起按月利
率 2%计算；其中本金 9000 元的逾期利息损失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同档次基准利率计算；其中本金 2.7 万元的利息
从 2017 年 7 月 27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其中本
金 4500 元的逾期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均计算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
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
时40分，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院象珠人民法
庭二楼二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2017）浙0784民初7232号
胡小江：本院受理原告吕发辉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由被告胡小江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1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6年2月1日起
按月利率 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民法
院象珠人民法庭二楼二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7）浙0784民初3254号
胡美圆、章洪勇：本院受理原告应武与被告

夏伟明、胡美圆、章洪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5 日 8 时 4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
方向红、章璐、朱仙娥，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4号审判庭（东门三楼）。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6913号
倪志伟，男，1969 年 3 月 29 日出生（身份证

号：330722196903298216），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花街镇倪宅村壶山路 111 号：原告方惠娟
与被告倪志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外网查询告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原告起诉称：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76000 元
借款并赔偿相应利息（利息从 2016 年 2 月 5 日至
实际支付之日按月利 1200 元计算，至起诉之日
利息大约 21600 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开庭审理时
间为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4 时 10 分，开庭地
点为本院19号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6965号
朱林哲：本院受理原告孟奇与被告朱林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朱林哲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起诉
要求：一、判令被告朱林哲对浙江宏晟工贸有限
公司拖欠原告的货款及利息合计 691068.34 元；
二、判令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28
日 9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审判庭。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7）浙0784民初7073号
李成志（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四方小区

25 幢 202 室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6402252316）；陈珠玲(住浙江省永
康市东城街道四方小区 25 幢 202 室，公民身份
号码:330722196502022323)：本院受理原告
永康市华丰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李成
志、陈珠玲、曹矛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李
成志、陈珠玲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
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称要求：一、判令被告
李成志与被告陈珠玲共同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3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4 年 6 月 25 日
起按月利2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告李
成志与被告陈珠玲共同承担原告为实现本债权
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3000 元；三、由被告
曹矛盾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由三
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8：50，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18 审判庭西
门四楼，合议庭组成人员：舒宁、胡春来、胡安
然。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7）浙0784民初7592号
应艳丽、吕香娟、应平飞：原告曹兰献与被告

应艳丽、吕香娟、应平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相关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7年12月26日8时40分，开庭地点为开庭地
点为本院 6 号审判庭（东门 4 楼），审判人员为应
志标、应萌芯、徐香珍。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判决。
（2017）浙0784民初6754号

卢笑钦、陈广赛（住址均为：浙江省永康市西
溪镇寺口村后松园 63 号，公民身份号码分别为：
330722196807055126、33072219631025
5114）：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康支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原告要求判令：1、由你们共同归还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信用卡
透 支 款 本 金 103919.71 元 ，利 息 及 滞 纳 金
38829.72 元（利息及滞纳金已算至 2017 年 5 月
31日，此后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算
至借款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费600
元由你们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逾
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地点为本院龙山人民
法庭1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2017）浙0784民初7757号
田 庭 爱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722196810121729），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
街道华村蓝天西路 141 号。章亮（公民身份证号
码：330722196408181715），住浙江省永康市
西城街道华村蓝天西路 141 号:本院受理原告王
其能与被告田庭爱、章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
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677347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7年12月29
日 10 时 10 分在本院东门四楼 8 号审判庭开庭
审，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2017）浙0784民初7806号
胡 春 兰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009164520），住浙江省永康市芝
英镇前陈村文化路 55 号。陈振社（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5510304510），住浙江省永康市
芝英镇前陈村文化路 55 号：本院受理原告朱丽
红与被告胡春兰、陈振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
讼请求：1、由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共计 20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其中 10 万元从 2017 年 7
月2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还款之日止。其中
10 万元从 2017 年 7 月 27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
至还款之日止）; 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
示，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7 年 12 月 29 日 9 时 30 分
在本院东门四楼8号审判庭开庭审，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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